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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闊東涌道擴闊東涌道擴闊東涌道擴闊東涌道

綠色大嶼山協會得悉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將於本星期五舉行會議，討論擬議大嶼山

南北連接路以外的其他可行方案。政府現正把工作重點放在擴闊東涌道之㆖，並以此

作為優先考慮的方案，因為興建隧道方案的成本高昂，而且建造雙管雙程隧道將對大

嶼山南部的交通及發展構成重大壓力。本會已致函郊野公園及海岸公園委員會，就擴

闊東涌道的方案提出若干關注事項。本會希望委員在進行討論時亦可考慮此等關注事

項。

1. 坡度坡度坡度坡度

由於東涌道坡度陡峭，以及必須符合路政署所訂的 10%坡度的標準，政府先前曾否決
沿線擴闊東涌道的建議。然而，必須注意的是，㆖述坡度僅屬㆒項指引，應可在適當

時予以放寬。事實㆖，本港不少現有道路均未能符合該標準。即使在建造新道路時，

政府亦曾放寬有關標準。在 90年代初期建造昂坪路時，政府便曾因為該處㆞勢陡峭，
加㆖為免進行不必要的開山填土工程，而在㆒小段路段放寬該標準。

本會雖明白當局有必要維持安全標準，但相信可利用其他方法消減坡度陡峭的危險，

例如降低車速、限制使用道路、豎立警告標誌，以及在有需要時採取交通紓緩措施。

2. 沿線擴闊方案相對於非沿線擴闊方案沿線擴闊方案相對於非沿線擴闊方案沿線擴闊方案相對於非沿線擴闊方案沿線擴闊方案相對於非沿線擴闊方案

雖然政府指現時的建議屬沿線擴闊計劃，但據本會的理解，該計劃將會在大部分路段

進行非沿線擴闊工程。換言之，政府將會建造㆒條新道路而非擴闊現有道路。倘有關

道路越偏離現有路線，所需進行的土方工程及建造工程便愈多，對鄰近郊野公園造成

的破壞亦愈大。

路政署為道路訂定的標準寬度是每條車道 3.5 米，另加 1 米寬的行㆟路。因此，有關
行車道的寬度須為 8米，另加施工用途的額外土㆞。東涌道現時寬 4米，在某些㆞方
更有 10米寬。須予擴闊的主要路段將為橋樑部分。因此，有關橋樑㆒經擴闊，東涌道
大部分路段將有接近兩條車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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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寬度。因此，本會認為並無必要進行任何非沿線擴闊工程。本會相信只要細心設計

及小心處理建造工程，將有充裕空間為整條道路進行沿線擴闊工程。

3. 提高招標工程的開支預算提高招標工程的開支預算提高招標工程的開支預算提高招標工程的開支預算

本會希望政府並非因為擴闊東涌道所涉及的成本最低而選用該方案。此外，對於大嶼

山的政府道路工程的㆒般監察事宜，本會亦感關注。本會即將就路政署及其顧問公司

（萬碩亞洲顧問工程公司）對大嶼山深屈㆒條道路的建造工程監管不力，向申訴專員

提出投訴。

鑑於情況特殊，本會希望政府摒棄把工程合約批予投標價最低的公司的慣常做法。此

外，本會亦希望委員建議政府考慮將投標價提高 20%至 25%，以便在設計及進行建造
工程方面更小心謹慎，包括進行妥善的監管，以及生態和景觀方面的監測和審核。

4. 評估所產生的額外交通流量評估所產生的額外交通流量評估所產生的額外交通流量評估所產生的額外交通流量

在原有的擴闊東涌道可行性研究㆗，當局曾考慮若干交通需求情況，所得結論是有必

要保留禁區制度及封閉道路通行許可證制度，以免造成大嶼山南部交通流量過大及出

現違例泊車的問題。大嶼山南部的違例泊車情況已日趨嚴重。本會認為道路擴闊工程

㆒旦竣工，即須繼續實施封閉道路通行許可證制度及在某程度㆖實施禁區制度。

此外，本會亦認為政府應評估新擴闊道路所“製造”的額外交通流量，以及它對大嶼

山南部構成的更大發展壓力。

委員未必知悉大嶼山南部的規劃管制現時存在的鬆散情況。雖然當局已就大嶼山南部

訂定分區計劃大綱圖，但由於在法律㆖存有不合常規之處，此分區計劃大綱圖根本無

法執行。有見及此，本會希望在道路擴闊工程竣工前，當局可修訂《城市規劃條例》，

以便將大嶼山南部的分區計劃大綱圖予以實施。此項修訂應以獨立及簡單的方式作

出，以免因為其他已提交立法會且較具爭議性的修訂而受到阻延。

本會希望事務委員會在商討有關事項時可考慮㆖述各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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